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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夥基金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議員諒必記得，隨立法會 CB(2)1185/19-20 號文件於 2020 年

6 月  10 日向議員發出的立法會  LS97/19-20 號文件曾提及，法律
事務部 ("本部 ")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  
 
2.  扼要而言，條例草案旨在就以下事項訂定條文：將基金註冊

為有限合夥基金、該等註冊基金的營運、除名、撤銷註冊、解散及

清盤；以及就附帶和相關事宜，訂定條文。本部已要求政府當局澄清

條例草案的若干法律及草擬事宜。本部的查詢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詳情分別載於附件 1 及 2)綜述如下。  
 
條例草案第 3(2)(a)條等"業務 "的涵義  
 
3.  本部就條例草案第  3(2)(a)條等採用未經界定的 "業務 "一詞
的涵義作出查詢。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業務 "一詞可以其一般辭典
含義來理解，即指 "商業活動 "等意思。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沒有必要
在條例草案中界定 "業務 "。  
 
條例草案第 4(1)條財政司司長可訂明某些安排並非基金等  
 
4.  根據條例草案第  4(1)條，財政司司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
公告，訂明某安排等不得視為基金。根據條例草案第 10 條，財政司
司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就有限合夥基金的命名指明任何字或

詞。本部詢問，財政司司長會在甚麼情況下援用條例草案第  4(1) 及
10 條。政府當局回應時答稱，其政策意向是當財政司司長根據市場
情況，為維護投資者的利益而認為不應將某種安排視為基金時，便

可行使條例草案第  4(1)條所訂的權力。財政司司長凡認為在有限
合夥基金名稱中使用某些字可能會引起誤解等，即可援用條例草案

第 10 條所訂的權力。政府當局亦澄清，根據條例草案第 4(1) 及 10 條
作出的公告/命令屬附屬法例，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
第 34 條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  
 
條例草案第 7(1)條屬自然人的有限責任合夥人的年齡規定  
 
5.  本部詢問，條例草案第 7(1)(d)(i)條不就屬自然人的有限責任
合夥人訂明任何年齡規定的理據為何。政府當局回應時答稱，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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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沒有必要規限屬自然人的有限責任合夥人的年齡，因為一般而

言，如有任何活動違反條例草案的擬議法定要求，有限責任合夥人

須就該等活動承擔的法律責任非常有限。有關政策意向是為有限責

任合夥人的資格保留彈性，以確保擬議有限合夥基金制度的競爭力。 
 
條例草案第 15(b)條有限合夥基金不具有法人資格  
 
6.  本部詢問，條例草案第  15(b)條訂明有限合夥基金不具有
法人資格的原因為何。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是參考了《有限責任合夥

條例》(第  37 章 )和海外類似制度 (例如英國 )的做法。在該等制度下，
有限責任合夥不具有法人資格。  
 
條例草案第 21(3)(a)條核數師須否獨立於有限責任合夥人  
 
7.  本部詢問，就有限合夥基金委任的核數師，如何會根據條例

草案第  21(3)(a)條被視為 "獨立 "於普通合夥人及投資經理，以及該
核數師須否亦獨立於該基金的有限責任合夥人。政府當局解釋，香港

會計師公會已頒布有關確保核數師獨立性的指引。由於有限合夥

基金的核數要求主要是出於保障投資者的目的，因此政府當局

認為，明確規定核數師須獨立於管理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及投資經理

已然足夠。  
 
條例草案第 22條因沒有履行確保恰當保管資產的責任而須承擔
的法律責任  
 
8.  至於對普通合夥人來說何謂條例草案第  22 條所指的 "恰當
的保管安排 "，以及不遵從條例草案第 22 條會否招致任何法律責任，
政府當局表示，應交由有限合夥基金的普通合夥人或投資經理或

保管人 (如有的話 )判斷何謂 "恰當的保管安排 "，因為在法律上訂明
具體的保管安排並不可行。政府當局亦澄清，未能遵守條例草案

第 22 條者將無須負上刑事法律責任。  
 
條例草案第 23(10)條沒有履行送交存檔的責任所招致的後果  
 
9.  根據條例草案第 23(10)條，如某人辭任獲授權代表，則該人
須將辭任通知送交公司註冊處處長 ("處長 ")存檔。本部詢問，獲授權
代表如不遵從條例草案第  23(10)條，須否接受任何制裁。政府當局
回應時答稱，該獲授權代表將無須負上刑事法律責任。另一方面，

普通合夥人根據條例草案第  23(6)條有責任將有關通知送交存檔，
如不履行這項責任，根據條例草案第 23(9)條，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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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24(2)(c)條周年申報表內的聲明  
 
10.  根據條例草案第 24 條，普通合夥人須在有限合夥基金獲發
註冊證明書之日的每個周年日後，將周年申報表送交處長存檔，如

沒有如此行事，即屬干犯刑事罪行。根據條例草案第  24(2)(c)條，
周年申報表須包含有關普通合夥人的 "聲明 "，表示有關基金 "在有關
周年日後的 12 個月內，將會營運或將會經營基金的業務 "等。本部
詢問， (a)若有關普通合夥人事實上相信，有關基金在有關周年日後
的 12 個月內不會營運或不會經營基金的業務，該普通合夥人須否在
周年申報表內加入上述聲明；以及 (b)在此情況下，該普通合夥人如
沒有在周年申報表內加入上述聲明，是否屬犯罪。政府當局認同本部

的關注，並計劃動議一項擬議修正案，修訂條例草案第 24(2)(c)條。
該項擬議修正案旨在訂明，周年申報表須包含有關普通合夥人所作

的 "陳述 "，述明該普通合夥人 "評估，有關基金是否在有關周年日後
12 個月內的任何期間，將會營運或將會經營基金的業務 "等。  
 
條例草案第 30條提供紀錄讓公眾查閱的有限責任合夥人須承擔
的法律責任  
 
11.  根據條例草案第 30 條，"指明人士 "(其定義是指普通合夥人
或投資經理 )如提供有限合夥基金的某些紀錄 (例如財務報表 )讓公眾
查閱，即屬干犯刑事罪行。本部詢問，(a)在該條訂定這項擬議罪行，
以及 (b)不在該條訂明有限責任合夥人作出相同行為即屬犯罪，理據
為何。政府當局澄清，有限責任合夥人應不會參與有限合夥基金的

管理，並不屬須保存相關紀錄的指明人士。因此，條例草案第 30 條
的擬議罪行不適用於有限責任合夥人。  
 
條例草案第  35(2)條"明知而致使或准許 " ("knowingly causes or 
knowingly permits") 
 
12.  本部詢問，為何條例草案第 35(2)條中 "knowingly causes or 
knowingly permits"的對應中文文本為 "明知而致使或准許 "，但現行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第  615 章 )第  5(7)條中同一
用語 (即 "knowingly causes or knowingly permits")的對應中文文本卻
是 "明知而致使或明知而准許 "。政府當局認同本部的關注，並計劃
動議一項擬議修正案，在條例草案第  35(2)條中文文本中 "准許 "一詞
前，加入 "明知而 "三字。  
 
條例草案第 46(5)條斷定某名稱是否與另一名稱相同或太過相似  
 
13.  在斷定某有限合夥基金的名稱，是否與根據某條例成立為

法團的法人團體等的名稱相同或太過相似 (以致處長可指示該基金
更改名稱 )時，條例草案第  46(5)條建議，(a)字母的字體或字母的大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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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小楷及 (b)字母之間的空位等，須不予理會。本部詢問，字詞的單數
或複數形式是否亦須不予理會。政府當局回應時答稱，根據公司

註冊處執行《公司條例》(第 622 章 )第 111 條的經驗，字詞的單數或
複數形式並非全然不予理會。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無須修訂條例草案

第 46(5)條以包括字詞的單數或複數形式。  
 
條例草案第 62 條處長須提供《基金登記冊》讓公眾查閱  
 
14.  本部詢問，參照《財務匯報局條例》 (第 588 章 )第 20ZY(1)
及 (5)條，以及《保險業條例》 (第 41 章 )第 5H(2)及 (5)條，為何條例
草案第 62 條不讓公眾免費查閱《基金登記冊》。政府當局答稱，公司
註冊處的全部開支須由所得收入支付。條例草案第 62 條的擬議指明
費用，是就查閱《基金登記冊》而按收回成本的原則釐定的。  
 
條例草案第 65(1)條等處長的查詢信件及《基金登記冊》  
 
15.  本部詢問，處長須否將顯示正在進行有限合夥基金的除名或

撤銷註冊程序的文件 (例如處長可依據條例草案第  65(1)條發出的
查詢信件 )載入《基金登記冊》，或依據條例草案第 61 條就該等文件
的存在而在《基金登記冊》加上註釋。政府當局答稱，公司註冊處

會在《基金登記冊》內註明一項載述有關事實的資料，亦會在《基金

登記冊》內該有限合夥基金的詳情中加上有關事實的備註。  
 
條例草案第 69 條對撤銷有限合夥基金的註冊的建議提出反對  
 
16.  本部詢問，關於撤銷有限合夥基金的註冊的建議，條例草案

第  69 條會否予以修訂，以訂明處理對有關建議的反對的擬議程序
(例如申請人及反對一方會否有機會作出陳詞，以及會否設立上訴
機制 )。政府當局答稱，條例草案第 69 條是以第 622 章第 751 條為
藍本，而處理反對的程序實質上屬行政程序。因此，政府當局認為

沒有必要在條例草案中列明公司註冊處根據條例草案第  69(2)條會
採取的詳細步驟。  
 
條例草案第 71(3)條不遵從送交存檔的規定所招致的後果  
 
17.  根據條例草案第  71(3)條，申請法庭命令解散有限合夥基金
的人，須在該命令作出後，將該命令的文本送交處長存檔。本部

詢問，不遵從條例草案第  71(3)條所招致的後果為何 (如有的話 )。政府
當局回應時答稱，如法庭命令解散某有限合夥基金，但該法庭命令

的文本未有送交處長存檔，公司註冊處仍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65(1) 及
65(2)(e)(i)條，將該基金從《基金登記冊》中除名。因此，政府當局
認為無須在條例草案第 71(3)條下訂定刑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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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76(1)(a)條取消資格令不適用於有限合夥基金  
 
18.  條例草案第 76(1)(a)條建議，《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
(第 32 章 )第 IVA 部 (取消資格令 )，不適用於有限合夥基金的清盤。
本部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設立制度，以取消任何犯了條例草案所訂

的可公訴罪行的人成為普通合夥人的資格；如否，不設立有關制度

的理據為何。政府當局答稱，私募基金的合夥人通過合約就基金的

運作事宜達成協議是一種市場慣例。因此，鑒於行業慣例 (例如有關
合約通常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可更換普通合夥人 )，政府當局認為沒有
必要使第 32 章現行第 IVA 部適用於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第 88條看來是但並非以符合有限合夥協議的方式解散
有限合夥基金的罪行  
 
19.  條例草案第 88 條建議，如任何人看來是按照有限合夥基金
的有限合夥協議將該基金解散，而看來是解散該基金的方式並不

符合該協議，則該人即屬犯罪；有關罪行的擬議最高罰則包括監禁。

本部詢問，(a)條例草案第  88 條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 )
第  8 條所載的香港人權法案第七條是否相符，後者訂明， "任何人
不得僅因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 "；以及 (b)是否應在條例草案
第  88(1)條中 "並不符合該協議 "一語前加入 "在要項上 "四字 (即條例
草案第 87(1)條等採用的字眼 )，使輕微違規情況不會構成刑事罪行。
政府當局解釋，其政策意向是，條例草案第 88 條並非針對單純未能
履行合約義務等行為。該條文旨在懲處聲稱根據有限合夥協議解散

有限合夥基金，但實際上並未跟從協議規定而解散基金的人。有關

人士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89 條提出免責辯護等。因此，政府當局認為
香港人權法案第七條並不適用。應本部的進一步電話查詢，政府當局

澄清，當局認為無須在條例草案第  88(1)條中加入 "在要項上 "四字，
因為該條所訂的擬議罪行關乎 "看來是 "解散基金的行為，而任何人
會誤犯這項擬議罪行的機會不大。  
 
條例草案第 89 條免責辯護  
 
20.  根據條例草案第  89 條，在為條例草案所訂罪行而向某人
提起的法律程序中，如確立該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避免犯該

罪行，即屬免責辯護。本部詢問，就這項免責辯護而言，相關的舉證

責任和舉證準則為何，特別是被告人的舉證責任是否只屬 "援引證據
的責任 "(即舉出足夠證據以帶出爭論點即可 )，抑或被告人須以相對
可能性的衡量為準則舉證。政府當局回應時澄清，被告人的舉證責任

只屬 "援引證據的責任 "。應本部的進一步電話查詢，政府當局答稱，
當局會動議一項擬議修正案，以表明 (a)條例草案第 89 條所訂的免責
辯護只適用於條例草案第 18(3)、23(9)、24(3)、25(4)、29(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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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40(4)、56(3)、57(3)、70(7)、72(4)、85 及 88(1)條所訂的罪行；
以及 (b)就這項免責辯護而言，只會向被告人施加援引證據的責任。  
 
條例草案第  92 條"為更有效地貫徹 [條例草案 ]的目的 "訂立規例
的權力  
 
21.  鑒於條例草案第  92 條中，財政司司長訂立規例的擬議權力
是以含義廣闊的字眼擬訂，本部詢問該條的政策意向為何，並要求

政府當局考慮在該條中明文述明該等規例擬涵蓋的預定範疇。政府

當局答稱，該條的政策意向與管理有限合夥基金的註冊制度有關，

類似條文可見於本地其他主體法例。鑒於市場情況和科技發展瞬息

萬變，政府當局認為這種訂立規例的權力必不可少。  
 
條例草案第 96(1)條處長有權通知有關規管機構  
 
22.  本部詢問，條例草案第 96(1)條是否應予修訂，以訂明如投資
經理向處長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具誤導性或具欺騙性的陳述，則

處長 "須 "(而非只是 "可 ")就該陳述通知該投資經理的有關規管機構
(如有的話 )。政府當局答稱，許多私募基金的投資經理均以海外為
基地，故受海外規管機構管轄，而公司註冊處可能並未與相關規管

機構訂立任何資料互換的諒解備忘錄，因此，將有關做法訂為強制性

規定並不切實際。  
 
條例草案第 104 條"附註 "的使用  
 
23.  條例草案第 104 條建議在第 32 章現行第 326 條中加入一個
"附註 "；本部詢問該 "附註 "會否具有立法效力。政府當局回應時
答稱，加入該 "附註 "的主要目的是讓第 32 章的讀者留意條例草案的
有關條文。該 "附註 "本身的用意並非是實質改變第  32 章及 (如條例
草案獲得通過 )新訂條例的效力，亦不會有如此效果。  
 
總結意見  
 
24.  正如上文第 10、12 及 20 段所述，政府當局計劃就條例草案
動議修正案 (見附件 3)。視乎議員對上述事宜的意見，本部並無發現
條例草案和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葉瑋璣  
2020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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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檔號  ： LS/B/17/19-20 
電   話  ： 3919 3511 
圖文傳真  ： 2877 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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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急件 (2294 0460) 

香港添馬

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 24 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1 
章景星女士

章女士：

《有限合夥基金條例草案》

本部正在審研《有限合夥基金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在法律
及草擬方面的事宜。謹請閣下澄清以下各項事宜。

條例草案第 3(2)(a)條等"業務 "的涵義  

2. 本部察悉，條例草案第 3(2)(a)及 83(1)(b)條等採用了 "業務 "
一詞。然而，"業務 "在條例草案中並無界定。另一方面，本部察悉，
《合夥條例》(第 38 章)第 2 條和《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第 2(1)條
均有對 "業務 "作出界定。請澄清甚麼會構成條例草案所指的 "業務 "。
亦請澄清，是否有需要為條例草案的目的而界定 "業務 "。

條例草案第 4(1)條財政司司長可訂明某些安排並非基金等  

3. 條例草案第  4(1)條述明，財政司司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
公告，一般地或就任何個別個案訂明某安排或某類別或種類的安排

不得視為基金。請澄清財政司司長在甚麼情況下可如此行事。亦請

澄清，財政司司長在甚麼情況下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10 條，藉在憲報
刊登的公告，為施行條例草案第 9(2)(b)條 (關於有限合夥基金的命名 )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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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明任何字或詞。亦請澄清，上述公告是否屬須根據《釋義及通則

條例》 (第 1 章 )第 34 條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的附屬法例。  
 
屬自然人的有限責任合夥人的年齡規定  
 
4.  本部從條例草案第  7(1)(c)(i)條察悉，有限合夥基金的普通
合夥人如屬自然人，須年滿  18 歲。有鑒於此，請澄清，條例草案
第  7(1)(d)(i)條不就屬自然人的有限責任合夥人訂明任何年齡規定的
理據為何。  
 
條例草案第 15(b)條有限合夥基金不具有法人資格  
 
5.  請澄清，條例草案第  15(b)條訂明有限合夥基金不具有法人
資格的理據為何。  
 
核數師須否獨立於有限責任合夥人  
 
6.  條例草案第 21(3)(a)條建議，就有限合夥基金委任的核數師
須獨立於該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及投資經理。請澄清，該核數師如何

會被視為 "獨立 "，以及該核數師須否亦獨立於該基金的有限責任
合夥人。  
 
條例草案第 22條因沒有履行確保恰當保管資產的責任而須承擔
的法律責任  
 
7.  條例草案第 22 條旨在訂明，有限合夥基金的普通合夥人，
須確保就該基金的資產有 "恰當的保管安排 "，而該等安排屬該基金
的有限合夥協議所指明者。請澄清何謂 "恰當的保管安排 "。亦請
澄清，不遵從條例草案第 22條會否招致任何法律責任 (不論是否刑事
法律責任 )，以及此條文會如何執行。  
 
條例草案第 23(10)條沒有履行送交存檔的責任所招致的後果  
 
8.  根據條例草案第 23(10)條，如某人辭任有限合夥基金的獲授
權代表，則該人須將辭任通知送交公司註冊處處長 ("處長 ")存檔。請
澄清，獲授權代表如不遵從條例草案第  23(10)條，所須承擔的後果
或刑事法律責任為何 (如有的話 )。  
 
條例草案第 24(2)(c)(ii)條周年申報表內的聲明  
 
9.  根據條例草案第  24(1)、 (2)(c)(ii)及 (3)條，有限合夥基金的
普通合夥人，須在該基金獲發註冊證明書之日的每個周年日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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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日內，將申報表 (即周年申報表 )送交處長存檔。周年申報表須包含
有關普通合夥人的聲明，表示有關基金 "在有關周年日後的 12 個月
內，將會營運或將會經營基金的業務 "。沒有將周年申報表送交存檔
屬刑事罪行。請澄清，若有關普通合夥人事實上相信，有關基金在

有關周年日後的 12 個月內不會營運或不會經營基金的業務，該普通
合夥人須否在周年申報表內加入上述聲明。亦請澄清，在此情況下，

該普通合夥人如沒有在周年申報表內加入上述聲明，是否屬犯罪。  
 
提供紀錄讓公眾查閱的有限責任合夥人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10.  條例草案第 30(1)條建議，有限合夥基金的 "指明人士 "(根據
條例草案第  28 條所作定義，指普通合夥人或投資經理 )，不得提供
該基金的某些紀錄 (例如財務報表 )讓公眾查閱。根據條例草案
第  30(3)條，如條例草案第  30(1)條不獲遵從，每一指明人士均屬
犯罪。請澄清：  

 
(a) 訂定這項擬議罪行的理據為何；及  
 
(b) 條例草案第  30(1)條不訂明有限責任合夥人作出相同行為即

屬犯罪的理據為何。  
 
條例草案第  35(2)條"明知而致使或准許 " ("knowingly causes or 
knowingly permits" 
 
11.  條例草案第  35(2)條建議，任何負責人 "明知而致使或准許 "
(英文文本中的對應用語為 "knowingly causes or knowingly permits")
有限合夥基金違反指明的條文 (具有《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條例》(第 615 章 )第 5(11)條所給予的涵義 )，即屬犯罪。本部察悉，
第 615 章第 5(7)條採用了 "明知而致使或明知而准許 "一語 (英文文本
中的對應用語為 "knowingly causes or knowingly permits")。請澄清，
在條例草案第 35(2)條中，是否亦應在 "明知而致使或准許 "此用語中
的 "准許 "一詞前，加入 "明知而 "三字。  
 
條例草案第 46 條斷定某名稱是否與另一名稱相同或太過相似  
 
12.  條例草案第 42(1)(c)條建議，如處長認為有限合夥基金註冊
的名稱，在註冊時與根據某條例成立為法團或設立的法人團體的

名稱太過相似，處長可藉書面通知，指示該基金更改該名稱。在斷定

某名稱是否與另一名稱相同或太過相似時，條例草案第 46(5)條建議，
(a)字母的字體或字母的大楷或小楷、 (b)字母之間的空位、 (c)重音
符號及 (d)標點符號，須不予理會。請澄清，條例草案第 46(5)條是否
應予修訂，以訂明字詞的單數或眾數形式亦須不予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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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62 條處長須提供《基金登記冊》讓公眾查閱  
 
13.  條例草案第 62(1)及 (3)條建議，處長須提供《基金登記冊》
讓公眾在所有合理時間查閱，而處長須在收到須就查閱《基金登記

冊》而繳付的指明費用後，容許某人按處長認為適當的形式，查閱

《基金登記冊》內的文件 (依據條例草案附表 3，建議須就查閱《基金
登記冊》內的任何文件而繳付的指明費用 (以每次查閱計 )為 13 元 )。
參照《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 )第 20ZY(1)及 (5)條，以及《保險
業條例》 (第 41 章 )第 5H(2)及 (5)條，請澄清為何不讓公眾免費查閱
《基金登記冊》。  
 
條例草案第 65 條等處長的查詢信件及《基金登記冊》  
 
14.  條例草案第  65(1)條建議，如處長有合理因由相信，某有限
合夥基金有任何第 (2)款指明的情況 (例如該基金沒有投資經理 )，則
處長可藉郵遞方式，向該基金的普通合夥人送交一封信件，查詢有關

情況是否存在。請澄清，處長須否：  
 
(a) 依據條例草案第 47 條，將該信件的文本載入《基金登記冊》

內 (條例草案第 47 條旨在規定，處長須設立和備存一份有限
合夥基金的登記冊，以保存處長決定根據條例草案登記的

每份文件等所載資料的紀錄 )；及  
 
(b) 依據條例草案第 61 條，就該信件的存在或相關事實，加上

註釋。  
 
亦請澄清涉及關乎條例草案第 65(4)、66(2)、67(1)及 69(1)條的文件
(包括信件及憲報公告 )的類似情況。  
 
條例草案第 69 條對撤銷有限合夥基金的註冊的建議提出反對  
 
15.  條例草案第  68 條建議，有限合夥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可向
處長申請撤銷該基金的註冊。處長在收到有關申請後，除非知悉有

不符合規定的情況，否則處長須在憲報刊登關於建議撤銷有關有限

合夥基金的註冊的公告。條例草案第  69(2)條建議，上述公告須
述明，除非在該公告刊登的日期後的  3 個月內收到 "對撤銷註冊的
反對"，否則處長可撤銷有關基金的註冊。條例草案似乎沒有訂明如何
處理上述反對。請澄清，條例草案第 69 條會否予以修訂，以訂明： 

 
(a) 須向處長交付有關反對的書面陳述 (而非僅作口頭反對 )，列

明有關反對的性質及理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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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處理有關反對的擬議程序，包括：  

 
(i) 建議撤銷註冊的申請人會否獲通知有關反對 (以及如會

的話，方式為何 )；  
 
(ii) 該申請人及反對一方 (或其獲授權代表 )會否有機會作出

陳詞；  
 
(iii) 處長在拒絕 /駁回有關撤銷註冊的申請或有關反對 (視

屬何情況而定 )後，會否以書面通知所有有關各方，並
一如條例草案第 55(2)條所訂，告知有關理由；及  

 
(iv) 會否一如條例草案第 14(1)、45(1)及 54(1)條所訂，設立

針對處長的決定提出上訴的渠道。  
 
條例草案第 71(3)條不遵從送交存檔的規定所招致的後果  
 
16.  條例草案第  71(3)條建議，如原訟法庭作出解散有限合夥
基金的命令，申請該命令的人須在該命令作出後的  15 日內，將該
命令的文本送交處長存檔。請澄清，是否應在條例草案中明確訂明

不遵從條例草案第 71(3)條所招致的後果 (如有的話 )。  
 
條例草案第 76(1)(a)條取消資格令及有限合夥基金  
 
17.  條例草案第 76(1)(a)條建議，《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
(第 32 章 )第 IVA 部 (取消資格令 )，不適用於有限合夥基金的清盤。
請澄清會否設立制度，以取消任何犯了條例草案所訂的可公訴罪行

的人根據條例草案成為普通合夥人的資格 (一如第  32 章第  IVA 部
第  168E 條所述的取消資格的情況 )；如否，不設立有關制度的理據
為何。  
 
條例草案第 88條看來是但並非以符合有限合夥協議的方式解散
有限合夥基金的罪行  
 
18.  條例草案第  88(1)條建議，如任何人看來是按照有限合夥
基金的有限合夥協議將該基金解散，而看來是解散該基金的方式並

不符合該協議，則該人即屬犯罪。根據條例草案第 88(2)條，任何人
犯有關罪行，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 (即 5萬元 )及監禁
6 個月，或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5 萬元及監禁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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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  383 章 )第  8 條所載的香港人權
法案第七條訂明， "任何人不得僅因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
予監禁 "。請澄清，條例草案第 88 條與第 383 章的上述條文
是否相符。  

 
(b) 亦請澄清，是否應在條例草案第  88(1)條中 "並不符合該

協議 "一語前加入 "在要項上 "四字 (即條例草案第  87(1)及
96(1)條採用的字眼 )，使輕微違規情況不會構成刑事罪行。  

 
條例草案第 89 條免責辯護  
 
19.  條例草案第  89 條建議，在為條例草案所訂罪行而向某人
提起的法律程序中，如確立該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避免犯該

罪行，即屬免責辯護。請澄清相關的舉證責任和舉證準則為何，特別

是被告人的舉證責任是否只屬 "援引證據的責任 "(即舉出足夠證據以
引發爭論點即可 )，抑或被告人須以相對可能性的衡量為準則舉證。 
 
條例草案第  92 條"為更有效地貫徹 [條例草案 ]的目的 "訂立規例
的權力  
 
20.  條例草案第 92 條建議，財政司司長可為更有效地貫徹條例
草案的目的，訂立規例。本部察悉，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20 年
3月 18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ASST/3/1/8C (2020) 
Pt.6)第 28 段所述，財政司司長可就若干特定事宜訂立規例。請澄清
條例草案第 92 條的擬議賦權條文背後的政策原意為何；該條文似乎
給予財政司司長廣泛的權力以訂立規例。為求清晰明確起見，亦請

舉例說明財政司司長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92 條訂立甚麼規例，並考慮
在條例草案第 92 條中明文述明該等規例擬涵蓋的預定範疇。  
 
條例草案第 96(1)條處長有權通知有關規管機構  
 
21.  條例草案第  96(1)條建議，如有限合夥基金的投資經理向
處長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具誤導性或具欺騙性的陳述，則處長 "可 "
就該陳述通知該投資經理的有關規管機構。請澄清，條例草案

第 96(1)條是否應予修訂，以訂明處長 "須 "(而非只是 "可 ")通知該投資
經理的有關規管機構 (如有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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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104 條"附註 "的使用  
 
22.  條例草案第 104 條旨在於第 32 章現行第 326 條的末處加入
以下字句：  
 

"附註 
就本部對有限合夥基金 (《有限合夥基金條例》 (2020 年
第 號 )第 2 條所界定者 )的適用範圍，請參閱該條例第 6 部
第 2 分部。 " 

 
條例草案中並無條文述明該 "附註 "是否具有立法效力 (而相比之下，
第 32章現行第 265A(5)條則述明，該條例第 V部第 5分部第 2次分部
文本中的 "附註僅供備知，並無立法效力 ")。請澄清，條例草案
第 104 條中的附註會否具有立法效力。  
 
  謹請閣下在法案委員會首次會議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葉瑋璣 )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署理副法律草擬專員 II 林少忠先生 (傳真號碼：
2536 8124)；政府律師伍朗廷先生 (傳真號碼：3918 4613))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法案委員會秘書  

 
2020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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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夥基金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4(2) 刪去(c)段而代以 —— 

“(c) 包含有關普通合夥人就以下事宜作出的陳述 —— 

(i) 有關基金是否在有關周年日前 12 個月內的任何期
間，有營運或有經營基金的業務；及

(ii) 有關普通合夥人評估，有關基金是否在有關周年日後
12 個月內的任何期間，將會營運或將會經營基金的
業務；及”。

35(2) 在中文文本中，在“准許”之前加入“明知而”。 

89 刪去該條而代以 —— 

 “89. 免責辯護 

(1) 在為某指明罪行而向某人提起的法律程序中，如確立
該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避免犯該罪行，即屬免
責辯護。

(2) 在以下情況下，有關人士須視為已確立該人已採取一
切合理步驟，以避免犯有關指明罪行 ——

(a) 有足夠證據帶出以下爭論點：該人已採取一切合
理步驟，以避免犯該罪行；及

(b) 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證據，證明並
非如此。

(3) 在本條中 ——

指明罪行 (specified offence)指第 18(3)、23(9)、24(3)、
25(4)、29(8)、30(3)、31(4)、40(4)、56(3)、57(3)、
70(7)、72(4)、85 或 88(1)條所訂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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